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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团发〔2015〕4号

关于举办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南京大学选拔赛的通知
各院系、各单位：
2014年10月，校团委按照历年“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赛制安排，联合教务处、科技处、社科处、创新创业学院等单位举办了大学生学术科技作品展，通过项目申报、校园展示、问辨评审等环节遴选并孵化了一批创新项目。根据《关于组织开展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通知》（中青联发〔2015〕7号）精神，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广东省人民政府将于下半年在广州、香港两地举办第十四届“挑战杯”竞赛。为适应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形势，着力培养我校青年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经研究，决定举办第十四届“挑战杯”竞赛南京大学选拔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参赛要求
1．参赛对象
凡我校2015年6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不含在职研究生）都可申报作品参赛。
2．作品要求
参赛作品须为2015年7月1日前两年内完成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或社会实践活动成果。
参赛作品分为A类：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仅限本科生参加）；B类：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与学术论文（仅限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六学科）；C类：科技发明制作。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两类作品将以文本形式参赛，学术论文不超过8000字，社会调查报告不超过15000字。科技发明制作类作品将以实物、模型展示结合文本、图片、视频等说明的形式参赛。
3．组队要求
参赛作品可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申报个人作品的，申报者必须承担申报作品60％以上的研究工作，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上的署名均应为第一作者，合作者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2人；凡作者超过3人的项目或者不超过3人，但无法区分第一作者的项目，均须申报集体作品。集体作品的作者必须均为学生。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集体作品，均按学历最高的作者划分至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类进行评审。
二、校内竞赛流程
1．作品申报（3月15日~3月25日）
本届竞赛的作品申报方式以网上申报为主，纸质申报为辅。2015年3月15日起，参赛学生可登录南京大学选拔赛网站（tiaozhanbei.nju.edu.cn）按导航提示进行操作。纸质申报表和作品于3月25日之前交到仙林校区学生活动中心607或鼓楼校区团委一楼办公室。
2．赛事指导（3月16日）
16日晚19:00-20:30，在仙林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南青报告厅举行赛事介绍，并由往届“挑战杯”竞赛指导老师和参赛同学介绍作品写作方法。
3．竞赛形式（3月底）
竞赛分为作品文本审核和现场展示答辩两种形式。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A类）和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与学术论文（B类）通过文本评审的方式邀请评委评审。科技发明制作类（C类）作品将通过现场展示答辩的形式进行评审。现场展示环节按照“挑战杯”决赛要求进行现场展示评审，各参赛团队或个人在比赛场地自行完成各自展位的布置，对现场同学及评委进行作品讲解与展示。
竞赛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4．结果公布、作品孵化与省赛报备（4-5月）
竞赛将评选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若干，并颁发证书。根据作品选题和完整程度选择若干作品进入“挑战杯”省赛孵化，优秀作品报备参加省赛。校团委将给孵化作品一定经费支持。
为方便赛事组织，校团委通过QQ群“我们去挑战”在线交流平台（群号170765746）发布通知，分享参赛资料，接受网络咨询，请参赛团队负责人申请加入。如有疑问，可联系李老师89683340或曹老师89680322。
“挑战杯”竞赛相关介绍和往届获奖作品简介可登陆官方网站http://www.tiaozhanbei.net查询。
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附件1：第十四届“挑战杯”竞赛南京大学选拔赛申报表
附件2：第十二、十三届“挑战杯”竞赛全国获奖作品名单
附件3：“挑战杯”竞赛参赛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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